
05 辦理「行政會議」業務標準作業流程

業務單位：秘書處
承辦人員：盧姵緁專員
職務代理人：許怡君秘書
辦理時間：固定於每年三、四、五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月第一個星期三下午召開

發送開會通知單
請各單位提供工作報告及
前次決議執行情形回覆

（會議召開前25日）

彙整提案資料，
召開行政會議法規委員會

（會議召開前14日）

彙編議程
（依程序與法規委員審議決議）

印製及發送議程
（文書組）

（會議召開前7日）

如有議案補充資料，彙編
現場發送資料並呈核

（會議召開前3日）

召開會議

整理會議紀錄並呈核
（會議召開7天內）

分送紀錄
（文書組）

分送決議執行
情形分辦表

核定後

提案資料截止收件
（會議召開前2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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